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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乌达区人民检察院立足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以“守护绿水青山”为
己任，通过法律监督、生态修复、公开听
证、类案办理、健全机制、多方协作、科
技赋能、普法宣传等多种举措，以检察
公益诉讼守护生态底色，为乌达区生态
环境保护注入司法力量，推动形成共建
共治共享的公益保护格局。

用好听证 用活专项
实现公益保护最佳效果

为切实履行好检察机关生态环境
保护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更好地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乌达区人民检察院就乌
达区某河道堤防护岸损坏行政公益诉
讼案举行公开听证，邀请人民监督员、

“益心为公”志愿者作为听证员参加，经
审慎研究后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有效督促依法履职。最终，相关部门开
展为期45天的修复工程，共修复河道
300米，开挖土方、灌浆砌石1.28万立
方米，安装石笼网3800立方米。

为推动黄河乌海段水岸系统治
理，乌达区人民检察院开展专项行
动，联合相关行政部门开展河湖管理
保护“清四乱”行动、黄河保护公益诉
讼检察基层行、检护民生等专项行
动，对乌达辖区内河道非法采砂行
为、“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现象以
及入河排污口等问题进行全面排查，
在行动中发现的河道垃圾未及时清
理、禁牧区放牧等问题，现场协调和
督促相关部门及责任人员及时解
决。针对高某某未取得采矿许可证
组织他人连续实施非法采矿违法情
形，乌达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形成以专项行动推动

类案办理，以类案办理推动系统治理
的办案模式。

2023年至今，乌达区人民检察院
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
诉讼案件28件。其中，办理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26件，提出检察建议24件，
行政机关已全部采取整改措施依法履
职，整改率100%；办理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2件，1件经公告后由社会主
体进行起诉，1件由乌达区人民检察院
进行起诉。

健全机制 强化协作
构筑公益诉讼新格局

乌达区人民检察院深入践行“多
方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理念，搭建
多方协作平台，构建协调配合机制。

为提高跨区域检察协作能力，乌
达区人民检察院与包头市等“三地
四院”会签《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意
见书》；与巴彦淖尔市等“三地六院”
联合会签《关于建立乌兰布和沙漠
生态保护及荒漠化综合防治跨区域
检察协作工作机制的意见》，努力形
成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合力。同
时，不断强化与乌达区人大常委会
的紧密联系，主动邀请人大代表监
督、视察公益诉讼各类活动，认真落
实乌达区人大常委会交办的决议和
议案，合力推进公益诉讼行稳致远、
高效发展。

乌达区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

公益诉讼的监督、支持和协同作用，强
化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司法衔接，形成
惩治违法、保护生态的法治合力。针
对中央、自治区环保督察反馈的问题，
通过与乌达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
部门、单位建立紧密联系，深化信息共
享，将毁林毁草、大气污染等方面的案
件线索形成台账，运用公益诉讼诉前
磋商的形式，进行调研督导、业务交
流，共同研究制定处置办法。就乌海
乌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异味问题、
乌达区乌兰淖尔镇毁林毁草等情况，
配合职能部门多次实地勘查、入户走
访，最终促使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得
到有效治理。

近年来，乌达区人民检察院通过
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
督促行政机关拆除企业非法占地煤棚
4处，并恢复原有地貌；清理建筑、生活
垃圾约28吨，加装禁止垃圾倾倒指示
牌3处；修复水源地防护网20米；拆除
违规取用水设施1处。督促相关单位
清理黄河乌海段西岸私搭乱建棚屋1
处；清理河岸、河槽淤泥3吨，有效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科技赋能 强化宣传
助推公益诉讼走深走实

乌达区人民检察院依托检察信
息化建设，向数据借慧眼、向科技要

检力，通过最高检“益心为公”志愿者
检察云平台搜集公益损害线索，构建

“多方参与、共治共享”的公益诉讼检
察新模式。目前，乌达区人民检察院
在该平台注册志愿者 12 人，参与检
察监督活动 10人，提供线索 9件，立
案7件。

乌达区人民检察院建成快速检测
实验室，用于食品药品、水污染、大气
污染、土壤污染等领域的工作，为公益
诉讼案件办理提供有力支撑。同时，
积极组织开展无人机理论知识与实操
培训、卫星遥感测绘技术培训，进一步
丰富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手段。

为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走
深走实，营造生态环境保护良好法治
氛围，乌达区人民检察院充分利用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手段，广泛宣传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职能、工作成效、典型案
例和公益诉讼相关知识，以全国生态
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水日等各
类主题日为契机，开展公益诉讼宣传
进社区、进乡村活动，通过悬挂横幅、
发放宣传资料、提供法律咨询等方式
广泛宣传，提升公众对公益诉讼检察
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乌达区人民检察
院在乌达区乌兰淖尔镇综合治理中心
打造公益诉讼宣传教育基地，作为宣
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新阵地，助推市域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们将坚持高质效办案的基本
价值追求，紧盯损害公共利益的突出
问题，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
不断强化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力度、广
度和深度，为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贡献检察力量。”乌达区人民检察院第
二检察部负责人李杰说。

本报讯 （记者曹艺）近日，市自
然资源海南综合服务中心开展2025
年度草原蝗虫防治工作，采用“无人
机+人工”联防模式对草原虫害进行
综合治理，确保高效、精准保护草原
生态安全。

作业现场，无人机在植被上空
灵活穿梭，精准地将生物制剂喷洒
在可能藏有蝗虫的区域，有效降低
了人工活动对自然生物的影响。
市自然资源海南综合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乌拉介绍：“这是海南区首
次使用无人机防治草原虫害。与
传统防治方式相比，无人机防治具
有速度快、覆盖面广等显著优势，

有效提高了防治效率，减少了人力
和物力的投入。”

在无人机防治开始前，技术人员
对防治用药、用量等精准施药技术进
行现场指导，并结合不同植株特点，
针对防治药剂的选择、配比浓度、喷
洒时机和安全防护措施进行详细讲
解，还特别提示适用场景、使用禁忌
等，确保人工操作无人机喷药防治过
程顺利进行。

市自然资源海南综合服务中心
此次通过“人防+技防”方式开展草原
虫害综合治理，不仅有效控制了蝗虫
数量，也为维护海南区生态平衡提供
了有力保障。

海南区“人防+技防”
开展草原虫害综合治理

无人机喷洒生物制剂无人机喷洒生物制剂。。（（曹艺曹艺 摄摄））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深入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聚力生态
警务、护航绿色发展”目标，严厉打
击涉生态环境和涉自然资源领域
违法犯罪，通过“专业+机制+大数
据”的生态警务模式，筑牢生态安全
屏障。

多管齐下
构建严密生态保护网

市公安局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推动与我
市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农牧
等部门单位的协作，通过建立联席
会议制度等方式，形成常态化沟通
协调机制。

市公安局环食药侦部门充分发挥
主动警务、预防警务作用，在联合巡
查、线索移送、案件会商等方面与相关
部门加强协作，共同打击各类破坏生
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构建起“政府
主导、部门协同、公众参与”的生态环
境共治格局。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们将生态警务作为公安工
作的重要抓手，通过内外协同、科技赋
能，形成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和更宽领
域的警务协作一体化格局，进一步提
升生态环境执法效能。”市公安局环食
药侦支队支队长刘殿英说。

今年以来，我市公安机关共核查
生态环境领域相关线索50条，其中，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移交线索
27条。

专项攻坚
亮剑生态领域突出问题

近日，市公安局海勃湾分局快速
侦破一起擅自堆放固体废物案件。经
查，违法行为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市公安
局海勃湾分局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处以
行政拘留处罚。同时，市生态环境局
海勃湾区分局对该企业罚款30万元。

“我们加强线索摸排和情报收集，
充分运用前沿技术手段，提高打击违
法犯罪行为的精准度和时效性，对重
大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坚决严打、绝不姑息。”市公
安局副局长李建明说。

市公安局环食药侦部门针对特定
时期、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组织
开展各类专项行动，联合自然资源部门
开展“严厉打击非法猎捕、贩卖野生鸟
类专项行动”，对沿黄河流域野生鸟类
栖息地、天然湿地、迁徙通道等进行全
面巡查检查，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
辖区农贸市场、餐饮场所、运输枢纽等
重点区域开展摸排。行动开展以来，通
过主动发现、群众举报、部门移交等方
式收集问题线索5条，涉及鸟类210余
只，移交自然资源部门线索3条，有效保
护了我市野生鸟类安全；组织开展“严
厉打击毁林毁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联合林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巡查和宣
传工作，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巡”的
空地一体化联动协同机制，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地毯式”排查，全力遏制破坏草

原林地违法犯罪态势。今年上半年，破
获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1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1人。

科技赋能
智慧守护绿水青山

面对复杂多变的生态环境违法犯
罪形式，市公安局环食药侦部门不断
提升侦查能力和水平，加强对新型犯
罪手段的研究分析，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拓宽线索
收集渠道，提高线索分析研判能力。

市公安局加快推进打击环境资源
犯罪工作数字化转型，建设应用“瞭望
系统”，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由打击犯罪
到管控风险，在实战中让数据动起来、
用起来。同时，注重案件办理的质量
和效率，建立健全案件快速办理机制，
通过加强与司法机关的沟通协调，确
保案件顺利移送起诉和审判。

近年来，市公安局成功侦破黄某
某非法采矿案、乌海某商贸公司非法
占用农用地案、某企业污染环境案等
一批生态环境案件，依法严惩了违法
犯罪分子，起到了良好的震慑作用。

行刑衔接
汇聚多方工作合力

行刑衔接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
的重要环节，市公安局积极推动行刑
衔接机制的完善和落实，与行政部门、
司法机关密切沟通协调，持续深化线

索通报、案件移送、联席会议、风险会
商、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实现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对接。

今年2月，市自然资源局海勃湾分
局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某企业存在非法
开采砂石并进行销售问题，涉嫌犯罪，
随即将此案移交我市公安机关。市公
安局海勃湾分局环食药侦大队迅速展
开调查取证工作。经查，犯罪嫌疑人未
经自然资源部门批准，擅自在海勃湾区
非法开采砂石并进行销售，其行为涉嫌
构成非法采矿罪。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这起案件的成功办理，充分
体现了行刑衔接工作机制的重要性和
实效性。近年来，市公安局环食药侦部
门与我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执法，加强
对我市各矿山的巡查监管，对无证开
采、越界开采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予以
严厉打击，有效保护矿产资源的合理开
发和利用；联合渔政等部门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加大对重点水域的巡查力度，
严厉打击“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
捕捞行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
态环境。通过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将行政执法部门的专业
优势和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有机结合，
进一步提高执法效果。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市、区两级环
食药侦部门与相关部门单位开展各类
生态环境领域联合检查行动78次，检
查各类场所300余处。立案侦办破坏
环境资源犯罪案件10起、破获7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9人。沿黄河重点水域、
甘德尔生态治理区、西鄂尔多斯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乌海辖区等区域实现刑
事、行政案件“双下降”。

“警察蓝”护航“生态绿”
本报记者曹艺

乌达区人民检察院：以检察担当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曹艺

培育草花
乌海市泽汇园林育苗基地内，工作人员精心培育草花，为城市增色添彩。

基地培育的草本花卉用于装点城区街头、公园广场，制作园艺小品等，丰富城
市园林景观。 （曹艺 摄）

小而美 小而优
海勃湾区第十五幼儿园南侧空地口袋公园充分利用闲置空间，为市民

打造出又一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该口袋公园为海勃湾区“口袋公
园”二期工程之一，美丽的景色、功能齐全的运动设施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
游园健身。 （曹艺 摄）

变“废”为“宝”
日前，内蒙古华聚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已完成基础施工，正在
进行厂区管网、防火涂料喷涂等施工。该项目
涵盖废钢铁回收、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等，全面
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体系，让废旧物资变“废”为“宝”，为推动经济社
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助力。

（曹艺 摄）


